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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lassical field study of the Protestant 

sects of the U.S.A. by Max Weber during his stay in the country in 

1904,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principle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e 

local sacramental community and its embodiment, i.e., the sect 

membership is very important. The membership helps to discipline the 

members’ acts, and in doing so, a general system of social trust and 

credit is fully developed. The way from membership to social trust can 

be a useful train of thought in constructing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China today.

  

  

  近年我国涌现出许多非赢利性质的民间组织和社团，它们积极参与到济贫扶

困、抚恤孤弱、助学环保等社会事业之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也出现了

社团内部管理混乱的种种问题，包括挪用善款、借社团牟私利等相当严重的事

件，有损于社会团体及其事业的声望。也因此，规范或监管社会组织或社团就提

上了议事日程，但是，谁来监管？如何监管？谁又来监管监管者？这些都是攸关

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议题。 

如果将社团或组织作为既定社会中的开放的系统，那么，逻辑地看，对社团的直接

监管，有可能存在于社团内部、跨边界的联合组织、社团隶属的机构或国家等环节。但

是，因为无论是由横向的联合组织，还是由纵向的隶属机构、以至于国家的行政管理机

关所实施的监管，都意味着更多的治理环节，而各个环节上的监管主体都是出于理性自

利的立场，就产生了设租、寻租的可能性，从而产生监管的不经济因此，这样看来，最

理想的监管方式应当是社团的自我监管。 

当然，社团的自我监管的实现，应当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社团应处于社会基本秩序

之内的自治权[1]，在这个意义上，自我监管本身就是自治的一个方面的内容。进一步地

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自我监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基于这种自我监管

的社团，彼此如何发生关联，如何建立起协调一致的关于社会领域的某种共识？ 

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Weber,1946）中揭示了一种基于

社团自治的社会的组织化机制，或可提供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 

1904年8月至10月，趁着参加美国圣路易市召开的世界科学大会的机缘，韦伯周游

了美国，此次旅行不仅助益于他关于新教伦理的进一步的思考，而且，他亲历了美国的



新教教派的仪式及组织方式，发现在美国政教分离的政体之下，在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

中，仍然存在非常浓厚的宗教关怀和实质的宗教归属，例如，直至十九世纪六、七十年

代，每一位试图建立自己的生意、与别人订立契约的商人都必须先决定一个问题，即他

皈依的是哪个教会；而且，重要的是有信仰与具体的皈依，而不是皈依什么教派，社会

的共识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便是值得信任的人。这意味着，在当时的实质的社会生活的

层面，美国的宗教自由是选择何种信仰和归属的自由，而不是选择是否信仰的自由，成

为某一教派的成员就进入了某种可以获得信任的关系网络，反之则须承受社会生活中的

种种压力。 

在这样的观察之下，美国社会中，教派或类似教派的宗派、堂会等组织方式就成为

基本的组织单元。那么，这些单元之所以能够成立、共生并存，形成一个通达的社会网

络，根基又何在呢？ 

韦伯指出，关键在于教派的成员资格（sect membership）[2]的建立。与欧洲的教

会传统相不同，这一成员资格并非先赋的，而经历了个人选择与群体甄选过程，唯其如

此，才可能产生一个值得信任的被造就的人（a made man）。韦伯所亲历的一个浸信会

的洗礼表明，严格的甄选程序不仅要审察候选者的信仰是否坚定，而且要对他自幼的行

为进行周密的考察，按照浸信会的宗教传统，包括跳舞、看戏、打扑克之类在内的任何

违规行为都会成为获准施洗的障碍。 

因此，凡领有教派或堂会的成员证书的人，便成为公认在道德上可信任的人，才有

可能与其他社会成员建立契约关系，从而进入社会与经济生活。韦伯指出，截至19世纪

80年代，94%的美国人口都信教，成员资格成为一种社会认证，除了表明人的信仰皈依

之外，还意味着他是道德和行为方式上可信任（trust）的人，是被既定的团体所认可

并赋予信用（credit）的人，而一旦被所属教派开除，就会在社会生活中受到摒弃、即

惩罚。因为有信仰才是重要的，获得成员资格意味着获得了某种通行证，即使迁移到一

个完全陌生的社区，这种资格也能够为人们开启人际互动的大门，特别是在商业活动

中，这种资格足以使他被当作可以信赖的交易伙伴而接纳。 

这样，美国表现为一个由大大小小的教派（sect）或宗派（denomination）组织

起来的社会，各个教派具有各自不同的仪式和特征，然而其成员资格却成为通行的资格

和信用证明，从而将整个社会联结成一个贯通的整体。 

尽管在世俗化的冲击下，教派对美国生活的影响力渐弱，但是，教派的组织方式仍

然存在，只是其指向由信仰转向了经济经营。在商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排他性的自愿的

联合组织（association），其成员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可以获得商人的合法性地

位，有从事经营活动的基本资格和支持网络，成员资格意味着商机和信用保证，失去成

员资格就不仅失去了社会关系，更失去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条件。因此，宗教的组织

机制一变而形成社会成员交往中具备约束力的常规，在此表现为一种由全体社会成员来

实施的无形的、但又严厉的惩罚机制，对从事市场活动的人及其行为方式进行了约束。

此外，这种组织机制对美国的政治生活也产生了影响，其民主的构成，不是一盘散沙的

个体的随意聚集，而是一些复杂的、严格排他、又彼此通达的志愿团体，换言之，美国

式民主的起点，恰恰在于社会团体的自治。 

整个来看，韦伯在《新教教派》中揭示了美国新教的教派的组织方式如何有助于建

立以社会压力与惩罚为核心的理性化组织机制。美国诸新教教派采用严格的审查方式来

录用其信徒，而各教派具有其独特的信仰方式和行为特征，教派之间，外在特征相互区

别，但在成员品格的强调和对其他教派的尊重上是相通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组

织化的社会，建立起系统的社会信任与组织间、社会成员间成熟宽容的交往方式。 

韦伯有关美国社会的论述为我们建立了一个以社团或自愿组织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的



 

组织方式，这一社会领域之所以是实在的而非理念的，是贯通无碍的系统而非各种组织

的随意堆积，关键的因素就是社团的成员资格。这种成员资格之所以是重要的，在于它

将个体、组织与社会有机地联系了起来。 

首先，成员资格本身是个人自主选择的结果。韦伯指出，这是区别于欧洲教会

（church）传统的最基本的一点，即成员资格不是先赋的，不是由出生决定的。获得成

员资格的过程包括了个人对一系列理念、规则的认知和认同，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一

过程本身又是个人自主性的呈现，也是个人接受团体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态度的理性化的

过程。本质上，这是“一种以伦理的和有条理的态度操持生命的理性主义”（韦伯，

1991:157），这种有条理的生活方式使得禁欲的新教教派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经济的

个人主义动力予以正当化，换言之，正是它守护着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 

其次，成员资格是组织理想的具体体现，是组织自治的前提条件。从源头上看，教

派作为排他性的宗教组织，必须要解决“谁可以将某人排除在外？”的基本问题，掌握

了甄别权力，就可以对组织发挥治理和监管的权力。以美国的情况来看，赋予成员资格

的权力，掌握在地方性的教派组织手中，而不是地区间的联合、或“教会”之类的组织

手中，从而保证了团体的自治。 

而且，以成员资格为中介，教派或团体对其成员的外在行动有较强的约束力。在美

国的社会中，存在着一个竞争性的宗教市场，各个教派为着要扩大影响而争相吸引信

众，有的甚至为此而不惜在教理上进行妥协，由此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成员资格的信誉的

分化。不过，正如斯达克与芬克所总结出来的那样，宗教组织越是能够以鲜明的特征区

别于其环境，其成员的委身程度就越高，即它对个体的影响越深刻（斯达克与芬克，

2004：346-347）。无论是在寒气逼人深秋站在齐腰的池水中虔诚受洗的浸信会信徒，

还是谨守不讨价还价、远离任何奢侈品等纪律的公理会教徒，他们在使自己成为合格的

成员的过程中，树立了鲜明的组织特征，这种特征是严格排他的。而教会传统之下，宗

教恩惠泽被广泛，无论正义者还是不义者（the righteous and the unrighteous）

都可均沾，也就是说，其成员资格因是先赋的和松驰的，因而不会对信徒造成压力。而

教派的成员资格正是促使其成员践行组织理念的渠道或机制。 

第三，以成员资格为起点，建立了社会信任体系。由于教派具有自身的伦理理念，

并据此在吸引新成员时有严格的甄选程序，因此，成为教派的一员便意味着是道德上可

信的人。虽然此后教派力量受到世俗化和移民浪潮的冲击而衰落，但是，受其影响，在

包括农民在内的广义的中产阶级当中，产生了有助于个人向上流动的自愿组织，其成员

获得了相应的人际交往平台和从事商业活动所必需的信用。概言之，禁欲的职业伦理孕

育出了理性的社会组织机制。 

满足了上述三个要素，社团的自我监管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首先，成员资格的

甄选本身就是一种监管方式，保证社团成员至少从外在的行为方式上来看是满足既定条

件的；其次，在竞争性的环境中，社团为着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吸引更多的成员，必须

要使自己的成员资格成为具备较高可信度的“硬通货”，就必须规范自身行为，树立自

身的信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监管以及监管什么就成为社团作为理性行动者所必须要

解决的问题；最后，社会的信任体系不仅是既定社团成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舞

台，更包含着对被排斥者的摒弃，因此，在信任与信用的另一面，是一种由全体社会成

员来实施的无形的、但又严厉的惩罚机制，迫使那些希望获得经济成绩与社会地位的人

汇入主流价值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信任并非特定的文化类型的特质（福山，2001），

对于个人而言，知道如何获取信任和信任什么样的他人成为进行理性选择时的一种非常

合理的知识。 

 



以上通过成员资格而达致社团自治或自我监管的思路，预设了一个竞争性的宗教领

域。具体而言，在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的前提之下，国家不仅不干预各个教派之间的竞

争，而且，甚至其政治运作的空间还受到了教派的组织方式的深刻影响。这也就是说，

国家不承担对于社团组织的监管或控制的责任，而由源自教派和社团的基于道德品质考

察的社会信任体系来履行此项功能。 

而且，社会信任体系发挥其作用的内在机制，仍然是基于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的原

则，因此，这一体系本身并不为任何组织提供具体的制度或标准。以本文最初提出的中

国现阶段的社团发展问题而言，外在的监管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依照什么样的标

准来决定孰优孰劣？而如果存在这样的一个所谓客观的标准，则最大的可能仅仅是提高

了违规者的违规成本。特别是，当这样的“标准”的执行权掌握在联合性组织或国家手

中时，又可能会产生新的腐败。 

因此，从本文所发掘出的社团自治的思路来看，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中，应当在

社会组织的层次上着力，在国家的基本制度框架之下，允许社团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发

展，在内强化基于成员资格的社团自治，对外建立普遍的社会信任与信用体系，以达到

培育出一个道德完善、功能畅通的和谐社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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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1]所谓社会基本秩序，强调的是社团自治应在基本社会制度的认可之下进行，而非与主

流秩序相抵触、缺乏正当性的自治方式。后者的典型如意大利裔美国人的黑社会组织，

它以家族血缘关系或拟血缘的“江湖”原则为根本，建立等级森严的内部组织，以暴力

自治代替国家法规和社会道德规范的作用。 

[2]社会心理学的 “群体资格”（membership），是行动者在社会范畴化或社会分类体

制中所获得的群体成员身份或范畴身份，是行动者社会属性和社会存在的具体表征（方

文，2005）。本文中的这一术语所指更为狭义，特别是，其资格的获得既是后致的，更

在此过程中深刻地影响了个人自身的生活态度与方式，故采用“成员资格”，以示区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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